
受理財產申報作業程序圖 

◎受理財產申報作業所需之相關資料請至教育部政風處網頁/財產申報專區下載 

 

上『全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』 

（後台管理端）建立申報人義務人基本資

料 

書面及 email、電話通知申報義

務人財產申報，並且提供申報財

產相關資料（例如：公職人員財

產申報及利益衝突迴避法宣導手

冊..等），切勿僅以電話通知 

異動申報（就到職 3

個月內、卸離職及解

除代理申報 2個月

內、代理滿 3個月申

報報）等 

至 A101申報人基

本資料維護『新

增』、『修改』、

『刪除』或『機

關變動』，並 e-

mail異動名冊及

形式審核表至本

隔年 1月初填報

前一年度所有申

報類別辦理結果定期申報 11-12月 

確定申報義務人 

採網路申報者 採紙本申報者，應為書面形式審核 

經形式審核有訛，應

通知申報義務人限期

補正（12月 31日

前） 

經形式審核無

訛，應開立收據 

 

開立收據 

至（後台管理端）網址：

https://pdps.nat.gov.tw/PdpsCli/BackSta

ge/PDIS/Login 

B102申報資料紙本上傳維護，新增配偶

及未成年子女資料並輸入申報日及上傳

日（即交件日），將紙本申報表掃瞄上傳 

★紙本申報表正本需完整保存 

 

確定是否期限內完成申

報 

經形式審核有

訛，應通知申報

義務人限期補正

（12月 31日

前），重新上傳正

確申報表 

 

申報人於授權期

間至網路財產查

核平臺以自然人

憑證完成授權，

承辦人需至（後

台管理端）M101

查調名單管理-辦

理一次性授權及

送審，若配偶用

紙本授權則需先

至M101查調名

單管理-新增紙本

授權再送審，並

保留授權書至申

報人退休後 5

年，已辦理過一

次性授權則承辦

人每年需於後台

協助授權及送審 

採網路申報者至（後

台管理端）B101申

報資料明細查詢，確

定是否完成申報，並

比對申報表做形式審

核 

https://pdps.nat.gov.tw/PdpsCli/BackStage/PDIS/Login
https://pdps.nat.gov.tw/PdpsCli/BackStage/PDIS/Login

